整改落实情况公示表
公示单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　　2020年6月8日
	反馈（投诉）问题
	反映问题：“石林县鹿阜镇阿乌村委员会老长坡村，红星源古建瓦厂、云川古建青瓦厂，两家企业无任何环保手续，烧煤时产生大量的黑色的烟雾，烟尘很大，生产废水、煤灰水流到村民的鱼塘里、田里，对周边的果树和庄稼都有很大的影响，当地村民意见都很大，老板比较霸道，群众敢怒不敢言，持续了10年左右”。

	整改目标
	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于2019年底前完成转型升级工作，并完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于2019年底前完成转型升级工作，并完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整改措施
	督促企业进行转型升级，达到行业标准要求，严格按照工信部门及环保部门的批复要求，进行整改完善，2019 年底前完成转型升级项目建设，并完善相关行政审批手续。

	整改主要工作成效
	经现场核实，投诉件反映的红星源古建瓦厂实为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原红译古建青瓦厂），位于石林县鹿阜街道阿乌村委会老长坡。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原为石林县鹿阜街道阿乌村委会老长坡闲置砖瓦厂，2016年10月11日更名为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项目于2009年8月26日取得石林县环境保护局批复（石环复〔2009〕64号），其技改项目于2017年7月4日取得石林县环境保护局批复（石环复〔2017〕14号）；投诉件反映的云川古建青瓦厂实为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位于石林县板桥镇欢喜坡。于2011年12月收购石林县板桥镇欢喜坡废闲置砖瓦厂，对原有设施修复后，继续生产烧结砖瓦。该公司技改项目于2017年10月9日取得石林县环境保护局批复（石环复〔2017〕26号）。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于2018年6月26日分别对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对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和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的未采取集中处置等措施对粉尘和气态污染物进行处置的行为，分别处以人民币三万元的罚款。同时，依据环境保护法四个配套办法要求对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设备进行查封。并针对现场检查时发现的企业在项目建设中存在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滞后，厂区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已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环评批复要求，加快建设及整改力度。
[bookmark: _GoBack]截至目前，石林红兴源建材有限公司和石林云川陶瓷有限公司均已完成技术改造通过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正常投产。

	责任单位、责任人及联系人
	责任单位：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
责任人：陈宇杰，联系人：黄鑫

	公示说明
	　　现将该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意见建议，请反馈至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联系人员及电话：黄鑫，13668710703。




